吕墅小学社会实践活动应急预案

为有效开展学生外出活动，在活动中确实保障学生的安全。根据《学生意外伤害事故处理条例》及学校的有关规定，遵从“预防为主，有效处理”的原则，制定本预案。
    一、预案适用学生外出活动中出现的意外伤害事故。
    二、应急指挥部成员、职责：
    1、总指挥：陈兰芳。职责：及时听取事故情况报告，召开应急领导小组会议，制定处置对策。并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，全面负责事故处理工作。
    2、副总指挥：杨国才。职责：在总指挥的领导下，组织现场救护组，事故调查组，事故善后工作组工作。
    3、指挥部成员：徐志强、王才良、王小鹰及各班主任。

职责：（1）徐志强：主要负责书写事故材料，并逐级上报。研究事故动态，及时处置事故现场工作及保护现场。
    （2）莫丽亚、王小鹰：负责各年级、各班的协调工作，做好其他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并带领学生撤离事故现场返校。
    （3）王才良：主要负责事故现场抢救所需物品的供应。
    （4）各班主任：负责本班外出活动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后的应急处理工作。
    三、学生大型活动所需的交通工具、各种器械等，必须来源于正规途径，并与提供单位签署安全责任协议。
    四、报告程序
    1、一旦发生意外伤害事故，事故现场主要负责人立即向总指挥汇报，总指挥应立即汇报区教育局、110指挥中心。总指挥应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组织抢救工作，并由校长办公室负责报区安全委、区政府。
    2、校长办公室必须在12小时内写一份事故书面报告。报告内容：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伤亡人数、事故的简要经过、事故发生的原因、事故发生后所采取的措施。
    3、事故补报：根据事故现场情况发生变化、伤亡人员发生变化时，由校长办公室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补报。
    五、应急流程
    （一）事先做好预防工作
    1、每次活动前，领导小组应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，认真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
    2、每次大型活动前要做好三个层次的安全教育：全校集中教育、班主任班级教育、家长配合教育。
    3、大型活动中，对校中层领导和领导小组成员进行“二定”：指定人员在指定位置（或班级），措施落实，责任到人。
    （二）事故的应急处理流程
    1、班主任应立即检查学生的受伤程度，情况严重的立即拨打120并向120详细说明学生的情况和学生的位置。
    2、班主任、跟班老师、跟班领导应立即组织、实施力所能及和切实有效的抢救措施。
    3、及时通知家长，并告之学生的情况、已采取的措施和现送往的医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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